
盐城市不动产登记平台改造及全市统一建库项目

补充合同

本补充合同由以下双方于    年   月   日签订：
甲方： 

地址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乙方： 

地址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根据《盐城市不动产登记平台改造及全市统一建库项目采购合同》，经协商，甲、乙双方同意，在双方原有的合作基础上，增加如下合同条款并签订本补充合同：
1、 工作职责

（一）甲方职责
1. 甲方做好协调保障工作，协调外部财政、水、电、气、住建等部门提供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接口并做好联调工作；统筹原登记系统承建单位、自助机等第三方单位，配合做好系统对接及切换工作；

2. 甲方应统一业务规范，组织用户测试，并提出优化建议；
3. 甲方针对数据转换过程中需要确定的处理逻辑，及时会商确定。
（二）乙方职责
1. 乙方针对提出的系统优化建议，应在3个工作日内答复；
2. 乙方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，根据县（市、区）情况梳理登记数据转换入库过程中需要确认的问题清单。
2、 付款方式

合同金额的30%作为预付款，由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；剩余70%费用由东台、大丰、滨海、阜宁、响水、建湖、射阳7个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分摊10%（      元）。乙方完成所有县（市、区）项目的上线、初验、终验工作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乙方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8%（      元）；剩余款项在本项目维保期满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乙方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合同金额的2%（      元）。
3、 合同签署和生效

本补充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署，并经授权代表或委托机构盖章生效。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本补充合同与《盐城市不动产登记平台改造及全市统一建库项目采购合同》以及招投标文件等具有同等效力。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，双方应当友好协商，如仍不能解决，提交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解决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
（签署）____________________

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（签署）____________________


